
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 

2020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规程 

一、复试原则  

根据《中国科学院大学关于做好 2020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工作的通知》及 2020

年国科大招生工作会议的精神，规范和加强疫情期间硕士研究生复试工作的管理，按照“全面

衡量，择优录取，保证质量，宁缺毋滥”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维护考生利益，营

造公平竞争的环境，特制定本规程。 

复试主要根据专业培养要求和考生具体情况考察考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掌握专业知识的

广度与深度及外语听说能力，从中选拔优秀考生。  

二、复试分数线及名额 

根据 2020 年报考情况，综合考虑学科平衡等因素，确定如下复试分数线及名额分配： 

  

三、复试考生的分组  

综合面试根据考生报考专业进行分组，分为：电子、光工、物理及制冷四个组。  

四、复试方式 

  远程视频复试 

五、复试内容  

  1. 业务能力测试  



  2. 英语听力和口语测试  

  3. 综合素质与能力  

  1）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等；  

  2）科研、社会实践等；  

  3）事业心、责任感、纪律性、协作性和心理健康情况；  

  4）人文素养；  

  5）举止、表达和礼仪等。  

六. 体检 

参照教育部、卫生部、中国残联制定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教学

[2003]3 号）以及《教育部办公厅 卫生部办公厅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学生入学身体检查取消

乙肝项目检测有关问题的通知》（教学厅〔2010〕2 号）文件执行。  

七、复试程序  

  1. 复试考生的资格审核；  

  2. 英语听力和口语测试；  

3. 综合面试；   

4. 体检。  

八、复试评分规则  

录取成绩为复试成绩占 40%（其中综合面试占 90%，英语听力口语测试占 10%），初试

成绩 60%。  

复试采用差额复试，复试成绩 60 分为合格，不合格不予录取。  

根据录取成绩排名顺序，按各专业组招生名额，从高到低录取。 

九、其他  

 思想政治品德考核或体检结果不合格者不予录取。 

视频面试要求及其他相关事项在复试通知及复试日程安排中作具体要求。  

十、公示与争议解决办法   

  1、考生拟录取名单在复试工作全部结束后予以公布，接受考生及社会各界的监督检查。  

  2、考生如果对复试结果持有异议的，需于拟录取名单公布后 2 个工作日内向研究所招生

领导小组提出书面复核申请，经同意后予以复核，并于 4 个工作日内给予考生书面答复。 

  3、投诉和监督举报渠道和电话：  

       电话：25051038，邮件：jfwang@mail.sitp.ac.cn 


